
斗六市垃圾清理狀況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本公所之垃圾清理狀況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靜態資料以每月月底之事實為準。動態資料以每月1日至月底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橫列科目按垃圾清運單位別、垃圾處理方式別分。 

四、統計科目定義（單位或說明）： 

(一)月底總人口數：月底戶籍登記總人口數。 

(二)月底指定清除地區戶籍人口數：指公告指定清除地區之月底戶籍登記人口數。 

(三) 垃圾清運量：含溝泥，但不含巨大垃圾、廚餘回收、回收資源、事業廢棄物之清理量及舊垃圾之遷移量（例如：位於河川行水區內垃圾棄置場之垃圾遷移量、原以打包方式貯存之舊垃圾清理量）。 

(四)環保單位自行清運：為本所自行清運之垃圾量。 

(五)環保單位委託清運：為本所委託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清運之垃圾量。 

(六)公私處所自行或委託清運：為公私處所自行或委託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清運至處理場（廠）之垃圾量。包括學校、機關、軍隊及一般住宅大樓之垃圾量。 

(七)焚化:指利用焚化爐高溫燃燒，將垃圾轉變為安定之氣體或物質之處理方法。 

(八)衛生掩埋：指將垃圾掩埋於以不透水材質或低滲水性土壤所構築，並設有滲出水、廢氣收集及處理設施及地下水監測裝置掩埋場之處理方法。 

(九)其他：指將垃圾採安定掩埋，暫時堆置或貯存等方式處理者。              

(十)平均每日垃圾清運量 =垃圾清運量/當月日數 

(十一)廚餘回收量：凡經由清潔隊或公民營機構收集之家戶廚餘，以下列方法處理再利用者均應計入，其中包括： 

     1.堆肥：指將廚餘回收後經生物醱酵作用轉化成安定之腐植質或土壤改良劑之處理方法。 

     2.養豬：指將廚餘回收後送至養豬場或標售，經高溫蒸煮後作為養豬飼料之處理方法。 

     3.其他廚餘再利用方式：非採上述二種方法處理之廚餘回收再利用數量，例如：製成家禽飼料、厭氧發酵等。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 

依據本公所之垃圾清理資料彙總編製。 

六、編送對象：本表編製1式3份，1份送主計室，1份自存，1份送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